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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B_9C_E6_8B_8D_E5_c36_170215.htm 一、网络拍卖的法

律地位分析 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

争议，普遍观点认为：网络拍卖采用了类似于传统拍卖的方

式，是传统拍卖的简单翻版。事实上，网络拍卖称不上真正

意义上的拍卖，其只是为适应网络环境而衍生出的采用竞价

方式的一种新型交易模式。 互联网上采用竞价方式的电子商

务类型有两种：一是具有拍卖资格的主体将传统拍卖业务搬

到网络进行，即拍卖公司独自或与其他公司合作在网络开展

的传统拍卖。另一种即本文所称的网络拍卖，即网络服务商

利用网络传输技术，向商品、服务或权益所有者提供有偿或

无偿使用的交易平台，让其独立开展以竞价、议价方式为主

的在线交易模式。 拍卖公司独立或与其他公司合作建立的交

易网站，它们的运作流程及经营行为完全符合《拍卖法》。

即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对拍卖标的进行审查，确定各方当事

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最后在网站上以自己的名义

进行拍卖，并收取佣金。其行为所产生的纠纷和解决都由《

拍卖法》调整；网络公司在网络拍卖中提供交易平台与程序

，为买家和卖家构筑一个网络市场，其本身不介入买卖双方

的交易。卖方将拍品的信息上传到网络平台，交易的一切过

程由网站的程序自动完成。网站方对拍品的质量、真实性、

合法性等无实质性审查义务，亦不审查卖家出售物品的能力

与买家购买物品的能力。 因为网络拍卖采取了与传统拍卖表

现形式相同的价格竞争机制，这种价格竞争机制的特点就是



：公开竞价、物（权利）归最高应价者。这与《拍卖法》对

拍卖的定义相吻合：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

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但不可据此

认为网络拍卖就是传统拍卖，因为这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传统拍卖中，委托人和拍卖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作

为受托人的拍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拍卖活动而不是以委托

人的名义，委托人和竞买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拍卖活动

中，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处于缔约状态，拍卖人在缔约过程

中与竞买人形成的是拍卖服务合同关系；拍卖成交后，拍卖

人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与将拍卖标的移交

给买受人，拍卖人交付价款的行为标志着委托合同的完成，

而拍卖人与买受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即一个完整的拍

卖合同应该由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服务合同和买卖合同三部

分组成。 网络拍卖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的关

系值得思考。较普遍的观点是：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形成

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居间合同关系或是“柜台”租赁合同关

系。网络拍卖活动中，平台提供商向卖方提供一个网络交易

平台，卖方在交易平台上展示其要出售的商品，由买方竞价

或非竞价购买。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

是基于交易平台的有偿或无偿使用。交易平台实质意义上是

一个网络商场，平台提供商只是这个在线商场的网络空间、

发布服务和交易程序的提供者，本身不发布商品信息、不参

与交易。平台提供商只提供一种为买卖双方达成买卖合同的

服务。它和卖方形成的正是基于这种服务而产生的服务关系

，这种民事法律关系明显不是委托合同关系，和传统的居间

合同关系也不能等同，虽然类似于“柜台”租赁合同关系，



但平台提供商除了提供交易平台外，还为用户提供其他辅助

推广交易的服务，其基于交易的达成收取相关费用。交易平

台的服务形成了事实上的居间，这种居间只起信息传递的作

用，在效果上与居间类似。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买卖双方

的法律关系为服务关系，即依靠网络技术提供交易信息从而

产生的服务合同关系，它应当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和规范

。 网络拍卖中，买卖双方之间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合同的订

立过程大致如下：1.在网络拍卖采用竞价式交易的类型中，

卖方在网络服务商的交易平台上登陆商品、发布信息、展示

商品、公告竞买底价等行为构成要约邀请，网站用户进入页

面浏览商品，点击物品、进行投标，构成要约。在竞价截止

时间结束前，虽然竞买人输入的竞买价格可以传输至商品提

供商，但只要竞价截止时间没有终止，商品提供商就有权对

该物品继续进行展示和销售，商品提供商此时处于一种可以

选择是否接受对方要约的地位。等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如果

出价人出价等于或高于卖方的保留价，最高应价者拥有对该

商品的排他购买权。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可视为商品提供商对

最高应价者做出了承诺。卖家可以在竞价结束后选择最合适

的买家交易商品，买家的信用、所在地区、交易方式对交易

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2.在其他类型的交易过程中，由于

商品供应商已经在交易技术平台明确展示和具体标明了出售

商品的价格，那么依据《合同法》第14条规定，其构成了签

订网络拍卖交易合同的要约，如果买方做出了回应并对其要

约内容没有做出实质性变更，即视为承诺。当电子数据到达

卖方时，电子合同成立。网络拍卖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

中关于合同无效、可撤消、效力待定等条款。当买卖双方在



技术平台上就某物品达成买卖协议时，标志着网络交易平台

提供商为买卖双方交易这个物品所提供的服务结束，其和买

卖各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随买卖协议的达成而结束。一个

完整的网络拍卖活动中存在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买卖各

方之间的服务合同、买卖双方间的买卖合同。 网络拍卖采用

怎样的交易类型，只是一个商业选择，不涉及法律上的合法

性问题。网络拍卖本质是在网络上以竞价、议价为主，其他

交易形式为辅，为达到在线交易目的、适应电子商务的特殊

环境和令网络经济快速发展而将传统拍卖中的某些拍卖类型

引入网络而衍生并发展的一种在线交易的特有模式。 二

、C2C、B2C的法律问题分析来源：www.examda.com C2C是

网络拍卖的首要代表，即用户对用户模式的个人拍卖。因国

内主流观点把网络拍卖视为传统拍卖，所以对于网络个人拍

卖的法律地位问题，目前也颇有争议。据上文的分析结论可

得出：无论C2C模式采用怎样的交易类型，其是个人为了在

最大程度上实现物品价值而采取的在线销售方式。C2C的存

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这种模式下签订的交易合同是属

于无名合同，是一种基于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

网络买卖合同，《合同法》124条对它有原则性的规定，受《

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调整。 因为C2C交易的双方

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体，且使用匿名进行交易，而这种交

易往往是一次性的。这种交易方式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会导

致大量纠纷的产生，这是C2C发展的瓶颈之一。C2C模式下

，买方遭遇欺诈或商品存在问题时，只能依据《民法通则》

和《合同法》解决纠纷。但因为交易的匿名性和网络的虚拟

性、无地域性导致侵权人身份和合同成立地点很难确定，直



接影响到确立当事人和案件管辖地等问题，增大了被侵权人

寻求救济的难度。且法律对C2C的规范尚是空白，其纠纷的

解决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困难。目前，在C2C模式下，交易的

多是小件物品，价值不会太高。产生纠纷后，因取证困难、

寻求救济的途径极少或无法寻求救济，过高的救济成本往往

让被侵权人望而却步。 B2C模式的本质和C2C是相同的。B2C

模式中，卖方为法人。所以当买方遭遇欺诈或商品存在问题

时，卖方身份和住所地很容易确认。被侵权人可以依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寻求法律救济

，救济成本较低，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于网络交易平台

提供商的责任承担问题，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已经有了共识：

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ICSP地位。因平台提供商本身不

参与信息的发布，只提供发布服务，其对网站上他人发布的

信息不承担责任。对平台提供商的归责原则是：发布的信息

引起侵权或违法，由信息发布人承担责任。平台提供商对其

知道信息侵权或违法、被告知信息侵权或违法而不采取补救

措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平台提供商对商家或店铺经营者开设

店铺时所提供的资料存在形式审查义务。如果平台提供商在

经营过程中，侵犯了用户的合法权益，用户可以选择《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寻求救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